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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设施保安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

则》（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8 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条第三项。 

  二、第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一）核发《港

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所有人”后增加“可

以提供服务的船舶类型”。 

  四、第三十七条中的“交通运输部”修改为“省级交通运

输（港口）管理部门”，删去第三项中的“《港口设施保安计

划》”，第四项修改为：“《港口设施保安计划》，以及所在地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 

 五、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的“交通运输部”修改为“省级交

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第三款修改为：“《港口设施保

安符合证书》由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指定的负责

人签发，签发后应当及时通知相关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

门。” 

    六、删去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七、第四十五条中的“报交通运输部备案”修改为：“录入

信息系统”。 



八、第四十六条中的“交通运输部”修改为“省级交通运输

（港口）管理部门”，“全国”修改为“本辖区”。 

九、第四十七条中的“交通运输部”修改为“省级交通运输

（港口）管理部门”。 

十、第九章名称修改为：“保安信息联络与共享”。 

十一、第七十五条修改为：“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

部门应当建立信息系统，通过信息系统核发《港口设施保安

符合证书》，保证港口设施保安信息的及时报送、接收、分

析、转发和共享。” 

十二、第七十八条修改为：“交通运输部应当制定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对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的《港口设

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及年度核验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

现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要求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

予以纠正。” 

十三、第八十一条中的“中国港口设施保安网”修改为：

“部网站”。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正，重新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2007年12月17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2016年9月2日《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的决

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9年6月3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港口设施保安工作，根据经修订的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 SOLAS 公约）、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以下简称 ISPS 规则）和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为航行国际航线的客船、500总吨及以上的货

船、500总吨及以上的特种用途船和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服

务的港口设施保安工作，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船港界面活动，是指船舶与港口之间人员往来、

货物装卸或者接受其他港口服务时发生的交互活动； 

    （二）港口设施，是指在港口发生船港界面活动的场所，

包括码头及其相应设施和航道、锚地等港口公用基础设施； 

    （三）船到船活动，是指从一船向另一船转移物品或者



人员的行为； 

    （四）保安事件，是指威胁船舶、港口设施、船港界面

活动和船到船活动安全的任何可疑行为或者情况； 

    （五）保安等级，是指可能发生保安事件的风险级别划

分； 

    （六）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是指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通过对港口设施保安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保安

措施建议的活动； 

    （七）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是指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

理人根据保安评估报告为确保采取旨在保护港口设施和港

口设施内的船舶、人员、货物、货物运输单元和船上物料免

受保安事件威胁的措施而制订的计划； 

    （八）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又称港口设施保安员，是指

被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指定负责制定、实施、调整《港

口设施保安计划》，并与船舶保安员和船公司保安员进行保

安联络的人员； 

    （九）保安声明，是指发生船港界面活动时，港口设施

与船舶为协调各自采取的保安措施签署的书面协议（式样见

附件1）； 

   （十）替代保安协议，是指我国政府与其他 SOLAS 公约

缔约国政府就相互间固定短程航线上的港口设施签署的双

边或者多边保安协议； 



   （十一）港口设施保安训练，是指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规定内容的部分或者全部保安措施和应急反应程序进行的

练习； 

   （十二）港口设施保安演习，是指为了验证、评价和提高

各级保安组织、相关部门、港口设施及人员的综合反应和协

调配合能力，通过模拟保安事件，根据《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进行的多单位参与、协同进行的练习； 

   （十三）港口设施管理人，是指航道、锚地等港口公用基

础设施的管理主体。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港口设施保安工作，履行

下列职责： 

（一）制定并发布全国港口设施保安工作制度和技术标

准； 

（二）确定并发布港口设施保安等级和各保安等级的基本

保安措施（内容见附件2）及3级保安状态下的保安指令； 

（三）建立全国港口设施保安管理信息系统，收集、整理、

分析港口设施保安信息并按规定向相关单位提供，视情向国

际海事组织、相关缔约国政府以及国内其他相关部门通报； 

（四）组织对《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式样见附件3）

年度核验工作进行抽查； 

（五）签署替代保安协议； 

（六）组织全国性的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第五条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港口设施保安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核发《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二）负责《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工作； 

（三）收集、整理、分析并向相关单位提供港口设施保安

信息； 

（四）组织区域性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第六条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组织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和评估报告的后续修

订； 

（二）监督检查《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实施； 

（三）收集、整理、分析并向有关单位提供港口设施保安

信息； 

（四）组织本港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五）对其管理的港口公用基础设施进行保安评估，编

写《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 

 （六）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审核，并向港口设

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出具审核修改意见； 

 （七）受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委托，对申请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上一年度的

保安工作进行核查并提交核查报告； 

 （八）监督检查港口设施保安费的征收和使用。 



 第七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制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和后续修订； 

（二）实施《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三）为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四）在3级保安状态下，实施交通运输部发出的保安指

令； 

（五）收集、整理、分析并向有关部门提供港口设施保安

信息； 

（六）进行港口设施保安训练，参加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港口设施经营人按照规定收取港口设施保安费。 

    第八条 港口设施保安是港口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应

当与港口生产经营统筹考虑，遵循节约、环保、资源共享的

原则。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本单

位的港口设施保安工作。 

    第九条 港口设施的保安评估和保安计划的制定及实

施的有关费用由港口设施保安费支出。 
 

 

第二章 保安等级 
 

    第十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根据相关情报信息，国内外形

势以及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威胁信息的可信程度、威



胁信息得到印证的程度、威胁信息的具体或者紧迫程度和保

安事件的潜在后果，确定港口设施的保安等级。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可以向交通运输部

提出变更港口设施保安等级的建议。 

    第十一条 港口设施的保安等级从低到高分为三级，分

别是保安等级1、保安等级2和保安等级3。 

    保安等级1是指应当始终保持的最低防范性保安措施的

等级。 

    保安等级2是指由于保安事件危险性升高而应在一段时

间内保持适当的附加保护性保安措施的等级。 

    保安等级3是指当保安事件可能或者即将发生（尽管可能

尚无法确定具体目标）时应当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保持进一步

的特殊保护性保安措施的等级。 

    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部确定港口设施保安等级为2级或

者3级的依据消失时，应当及时调整港口设施的保安等级。 

    交通运输部确定实施3级保安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发

出适当的保安指令，并向可能受到影响的港口设施提供与保

安有关的信息。 

    第十三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根据保安

等级的变化，按照《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及时调整保安措施。 

 在3级保安状态下，港口设施的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执

行交通运输部发出的保安指令，省、自治区交通运输（港口）



管理部门和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监督保安指

令的执行。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变更港口设施保安等级，应当根

据具体情况及时以适当的方式通知有关的交通运输（港口）

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第十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海事管理

机构、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收到港口设施保安等级变

更的决定后，应当予以确认，并报告所采取的相应措施。 

    第十六条 计划入港或者在港的船舶保安等级高于港

口设施的保安等级时，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应当与船舶保安员

或者船公司保安员协商，对有关情况做出评估，确定适当的

保安措施，签署《保安声明》；计划入港或者在港的船舶保

安等级不得低于该港口设施保安等级。 

    第十七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将港口设

施保安等级变更过程中的有关情况予以记录，作为进行港口

设施保安评估、编写《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制（修）

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实施《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参

考依据。 

 

第三章 保安评估 

 

    第十八条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港口设

施保安评估。 



    第十九条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部制

定的港口设施保安评估规范。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应当进行现场保安检验。现场保安检

验包括检查和评估港口的现有保安措施、程序和操作。 

    第二十条 对港口设施进行保安评估应当评估下列事

项： 

（一）设施的保安状况； 

（二）设施的结构、布局情况； 

（三）对人员进行保护的安全体系； 

（四）保安工作程序； 

（五）无线电和电信系统，包括计算机系统和网络； 

（六）如被损害或者被用于非法窥测，会对人员、财产或

者港口作业构成危险的其他区域。 

    第二十一条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应当进行以下工作： 

（一）确定和评估重点保护的财产和基础设施； 

（二）对可能威胁财产和基础设施的因素及其发生的可能

性进行识别，并确定相应的保安要求； 

（三）根据可能威胁财产和基础设施的因素及其发生可能

性的识别结果，以及相应的保安要求，对采取的保安措施进

行鉴别、选择和优化； 

（四）分析港口设施和人员的安全保护体系、运营流程等，

确定其中可能导致保安事件的薄弱环节，提出消除薄弱环节



或者降低薄弱环节影响的措施。 

    第二十二条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完成后应当编写评估

报告。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应当结合港口设施实际情况，

全面反映评估的开展情况，内容主要包括： 

（一）港口设施的基本情况，包括设施种类、位置、经营

人、所有人、可以提供服务的船舶类型等情况； 

（二）港口设施的保安现状调查及分析； 

（三）保安事件预测及风险控制评估； 

（四）风险评估方法及应用； 

（五）可能导致保安事件的薄弱环节及说明； 

（六）消除薄弱环节或者降低薄弱环节影响的措施建议； 

（七）评估结论。 

 第二十三条 港口设施的保安评估每五年进行一次。 

 港口设施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重新进行保安评估。重

新进行保安评估及相关程序按照本章规定办理。 

 前款所称重大变化包括港口主要设施或者其功能发生重

大变化，港口设施保安组织、通信系统、保安工作的协调与

配合程序发生重大改变，港口设施发生了重大保安事件等。 

    第二十四条 如果同一经营人所经营的多个港口设施

位置、运营方式、设备和设计相类似，可以共同评估并制作

一份《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 



    第二十五条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应当保密，港

口设施和承担港口设施保安评估的机构应当制定并落实防

止擅自接触、泄露的措施。 

 

第四章 保安计划 

 

第二十六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负责制订《港

口设施保安计划》。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根据所在地港口行政

管理部门出具的《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和交通运输部发

布的《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制订导则》起草制订《港口设施保

安计划》，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检验和审查，根据现场检验

结果和审查意见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修改。现场检

验情况应当记录。 

    第二十七条 《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所确定的负责实施《港

口设施保安计划》的机构或者部门； 

（二）负责实施《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组织与其他有关

单位的联系和必要的通信系统； 

（三）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及二十四小时联系方式； 

（四）1级保安状态下的保安措施和保安等级提高时的全

部附加措施和特殊的保安措施； 

（五）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



经常性评价，并不断完善的安排； 

（六）《港口设施保安计划》保密措施； 

（七）向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报告的程序； 

（八）港口设施内部报告保安事件的程序； 

（九）便利船上人员登岸或者人员变动以及来访者上船的

程序和措施； 

（十）对保安状况受到的威胁或者破坏做出反应的程序，

包括维护港口设施或者船港界面的关键操作的规定； 

（十一）对交通运输部在3级保安状态下发出的保安指令

的反应程序； 

（十二）在保安状况受到威胁或者破坏的情况下撤离人员

的程序； 

（十三）负有保安责任的港口设施人员和设施内参与保安

事务的其他人员的职责； 

（十四）与船舶保安活动进行配合的程序，特别是港口设

施的保安等级低于船舶的保安等级时港口设施应当采取的

程序和保安措施； 

（十五）港口设施内船舶的保安报警系统被启动后做出反

应的程序； 

（十六）针对与曾靠泊过非缔约国港口的船舶、不适用

ISPS 规则的船舶以及固定（浮动）平台或者移动式海上钻井

平台进行船港界面活动的程序和保安措施。 



    第二十八条 对港口设施重新进行保安评估时，港口设

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本规则规定重新制订《港口设

施保安计划》。 

    当港口设施发生本规则第二十三条以外的情况变化时，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

行必要的调整。调整的内容应当符合《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

告》和《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制订导则》的相关要求。 

    第二十九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完成《港口设

施保安计划》制订后，应当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审核，

并根据审核意见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修改。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报送《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时，应当一并报送专家现场检验结果和审查意见、现场检验

情况记录。 

    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后，

应当出具审核意见。 

    第三十条 《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应当保密。港口设施

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并落实

防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内容泄露的措施。 

    在下列条件下，执法人员可以查看《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一）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港口设施保安现场检

查时； 

    （二）《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过程中需要对



《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内容实施情况进行核实时。 

    第三十一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全面落

实《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包括配备必要的保安人员，安装

使用保安设备设施，制定并执行各项保安制度、措施和程序。 

    第三十二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交

通运输部规定的保安标准配备保安、交通、通信装备，按照

规定设置港口设施内的标志。 

    第三十三条 新建或者改扩建的港口设施的保安设备

设施应当与港口设施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

收、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四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在执行保安

措施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乘客、船舶、船上人员和来

访者、货物以及相关服务的干扰或者延误。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对港

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在执行《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过程

中涉及海事、海关、公安（边防）、检验检疫等部门的相关

事宜给予必要的协调。 

    第三十六条 非经常性地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服务的

港口设施和处于试生产阶段的港口设施，经港口所在地港口

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可以不制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但

应当采取适当的保安措施来达到保安要求。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港口设施采取的保



安措施是否适当进行现场监管。 

 

第五章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第三十七条 《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经所在地港口行政

管理部门审核并按要求修改后，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向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申请《港口设施保安

符合证书》，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港口经营许可证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如有）

的复印件； 

（三）《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 

（四）《港口设施保安计划》，以及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

门出具的审核意见。 

    第三十八条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参考所在

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和相关港口设施的实

际情况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保安要求的，颁发《港口

设施保安符合证书》；不符合保安要求的，不予颁发并书面

说明理由。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

日内完成颁发工作。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将延长期限的

理由告知申请人。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由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

部门指定的负责人签发，签发后应当及时通知相关交通运输

（港口）管理部门。 

    第三十九条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有效期为五

年。在有效期内每年由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核验

一次。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期限为签发之日起每

周年的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 

    第四十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于《港口设

施保安符合证书》签发之日起每周年的前三个月内，向省级

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提出年度核验申请，并提交如下

材料： 

（一）《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申请表； 

（二）《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正、副本； 

（三）港口设施保安年度工作报告； 

（四）港口设施保安自评表； 

（五）其他需要提交的文件。 

    前款所称港口设施保安年度工作报告由港口设施保安主

管负责编写，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盖章确认。港

口设施保安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全面反映《港口设施保安计

划》的落实情况、接受相关培训情况、保安训练、演习情况

及记录、保安事件发生的情况及记录、《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修改记录等内容。 

    第四十一条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

度核验。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完成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年度核验内容包括： 

（一）港口设施保安组织结构； 

（二）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及相关人员是否具备履行其职责

的知识和能力； 

（三）港口设施保安设备状况及运行情况； 

（四）港口设施保安通信状况； 

（五）港口设施保安规章制度及实施情况； 

（六）港口设施保安训练、演习情况； 

（七）《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所确定保安措施及程序的落

实情况； 

（八）港口设施保安事件发生及应对情况； 

（九）《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年度调整情况； 

（十）其他与港口设施保安工作有关的事项。 

    除前款规定外，港口设施于上一次核验后发生过本规则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重大变化的，年度核验主管部门应

当审查港口设施是否已重新进行保安评估并重新制订《港口

设施保安计划》。 



    年度核验时，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可以对港

口设施上一年度的保安工作进行核查，也可以委托港口所在

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核查并接受其提交的核查报告。 

    第四十二条 下列情况年度核验不得通过： 

（一）保安设备设施状况不符合《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规

定； 

（二）港口设施保安主管、港口设施其他保安人员不具备

履行其职责的知识和能力； 

（三）未按照规定进行或者参加保安训练、演习； 

（四）未按照规定收取和使用港口设施保安费。 

    第四十三条 通过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由省级交通运

输（港口）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或者其授权的人员（仅限授权

1名）在《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正、副本上签字并加盖

专用章。 

    第四十四条 未通过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由省级交通

运输（港口）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或者其授权的人员在年度核

验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并退还申请人，责令其限期改正。港口

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在期限内改正完毕，可以重新申请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 

    第四十五条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及时将

下列情况录入信息系统： 

（一）通过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 



（二）未通过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 

（三）未按本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时间申请年度核验的港

口设施； 

（四）在年度核验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的港口设施； 

（五）连续两个年度未申请年度核验的港口设施； 

（六）发生过本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重大变化但

未重新进行保安评估并重新制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港

口设施。 

    第四十六条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将本

辖区《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情况予以公布。 

    第四十七条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记载的内容发

生变化或者证书丢失、毁损时，应当向省级交通运输（港口）

管理部门书面申请换发或者补办，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核发新证书时，应当公告

原证书作废。 

 

第六章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 
 

    第四十八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指定本

单位负责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担任港口设施保安主管。港口设

施保安主管应当具备履行其职责的知识和能力。 

    第四十九条 一人只能担任一个港口设施的港口设施



保安主管。 

    第五十条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履行下列职责： 

（一）配合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对港口设施进行初次全面保

安检查； 

（二）确保港口设施按本规则的规定制订《港口设施保安

计划》； 

（三）对港口设施进行定期保安检查，保证《港口设施保

安计划》有效实施； 

（四）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所载内容进行经常性评价

和必要的调整； 

（五）进行港口设施相关人员保安意识和警惕性的教育； 

（六）确保港口设施保安工作人员获得充分的培训； 

（七）与相关机构和人员保持信息沟通，向有关部门报告

危及港口设施保安的事件并保存事件记录； 

（八）与船公司和船舶保安员协调实施《港口设施保安计

划》； 

（九）签署《保安声明》； 

（十）与提供保安服务的机构协调保安工作； 

（十一）确保港口设施保安人员符合相关要求； 

（十二）确保正确操作、测试、校准和保养保安设施设备； 

（十三）在接到船舶保安员请求时，协助其确认登船人员

的身份。 



    第五十一条 当港口设施保安主管被告知船舶在履行

SOLAS 公约第Ⅺ-2章和 ISPS 规则的要求或者在实施《船舶

保安计划》所列的措施和程序遇到困难时，以及在港口设施

处于3级保安的情况下，港口设施的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执行

交通运输部发出的保安指令遇到困难时，港口设施保安主管

和船舶保安员应进行联络并协调适当的行动。 

    第五十二条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在船舶入港之前和船

舶在港口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了解船舶履行 SOLAS 公约和 ISPS 规则的情况； 

（二）与船舶保安员或者船公司保安员联系，了解该船舶

的保安等级，并掌握有关船舶保安等级的任何变化； 

（三）在与船舶建立联系后，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应当将港

口设施保安等级及其任何后续变化通知港内靠泊船舶和将

要靠泊的船舶，并向船舶提供必要的保安信息。 

    第五十三条 当港口设施的保安等级确定为2级或者3

级后，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应及时确认《港口设施保安计划》

所列的对应保安措施和程序得到执行，并应当立即与相关船

公司和船舶保安员取得联系并协调适当的行动。 

    第五十四条 当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得知船舶所处的保

安等级高于港口设施的保安等级时，应当及时报告港口所在

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并与船舶保安员取得联系并协调适当

的行动，包括按照各自的《保安计划》操作，并可视情填写



或者签署《保安声明》。 

 

第七章 保安声明 

 

    第五十五条 在下列情况下，应船舶的要求，港口设施

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与船舶签署《保安声明》： 

（一）该船所处的保安等级高于与之发生界面活动的港口

设施的保安等级； 

（二）中国政府与其他缔约国政府之间有涉及某些国际航

线或者这些航线上的特定船舶关于《保安声明》的协议； 

（三）曾经有过涉及该船或者涉及该港口设施的保安威胁

或者保安事件。 

    第五十六条 在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所确定的需要引起

特别注意的船港界面活动开始前，应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

理人的要求，船舶应当与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签署

《保安声明》。 

    前款所称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船港界面活动，包括在人

口密集或者经济上重要的作业场所或者在其附近的设施进

行的作业，以及旅客上下船舶、危险货物或者有害物质的过

驳或者装卸作业、船舶曾经靠泊过本规则第二条规定以外的

港口设施等。 

    第五十七条 港口设施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根据船港界面活动对人员、财产、环境可能造成危险程度的



判断，要求船、港双方签署《保安声明》。 

    第五十八条 《保安声明》由港口设施保安主管与船长

或者船舶保安员签署。 

    第五十九条 《保安声明》应当根据保安等级变化做相

应的改变或者重新签署。 

    第六十条 《保安声明》应当由港口设施保安主管保存

三年。 

 

第八章 港口设施保安培训、训练和演习 

 

    第六十一条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及下列从事港口设施

保安工作的人员，应当按照 ISPS 规则的有关要求，完成港口

设施保安培训，具备履行其职责的港口保安管理、港口保安

设备设施应用、港口保安风险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一）从事港口设施保安行政管理工作人员； 

（二）从事港口设施保安评估的人员； 

（三）制定《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人员； 

（四）港口设施经营人中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 

    其他从事与港口设施保安有关工作的人员，应当按照

ISPS 规则的有关要求，经过相应的培训，具备履行其担任职

责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第六十二条 万吨级以上的港口设施应有六人以上具

备履行保安职责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万吨级以下的港口设施



应有三人以上具备履行保安职责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第六十三条 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对其员

工进行相关保安基础知识和岗位保安要求的教育或者培训，

使其有针对性地了解并掌握《港口设施保安计划》中与其职

责相关的内容，并保证其具备如下知识： 

（一）各保安等级的含义和本岗位保安要求； 

（二）辨认和探察武器、危险物质和装置； 

（三）辨认可能威胁保安者的特点和行为模式； 

（四）紧急撤离、简单救护等自我保护技术。 

    第六十四条 港口设施应当进行保安训练和演习，确保

港口设施人员熟练履行其在各保安等级所承担的保安职责，

发现并及时改进任何保安缺陷。 

    第六十五条 港口设施的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保证

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港口设施保安训练。 

    训练应当根据《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目的是对《港

口设施保安计划》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测试。 

    第六十六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

保安演习。保安演习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两次演习间隔不得

超过十八个月。 

    演习应当结合《港口设施保安计划》，通过模拟一定保安

事件情景，根据船港界面活动所涉及的各项保安要求，由多

单位参与、协同进行，验证、评价和提高港口设施保安人员



的综合反应能力，加强各级保安组织、各相关部门的整体反

应和协调配合能力。 

    演习应当编制演习方案，并报送上级交通运输（港口）

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十七条 港口设施的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参加

包括有关部门、船舶保安员共同进行的保安演习。 

    第六十八条 港口设施保安训练、演习可以采用实地或

者模拟的形式，也可以与相关训练、演习结合进行。 

    第六十九条 训练、演习完成后，应当进行评估并记录

存档。 

 

第九章 保安信息联络与共享 

 

    第七十条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是全国港口设施保安总

联络点，负责全国港口设施的保安报警接收和保安信息联络

工作。 

    各地方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值班室是所在地港口设施保安

联络点，负责下列事项的全天候联系工作： 

（一）接收港口设施保安信息，向相关海事管理机构了解

船舶保安信息，针对接收到的保安报警及时按照应急反应程

序采取保安行动，并视情通报有关部门； 

（二）将港口设施保安信息及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并为

相关船舶提供保安建议或者援助； 



（三）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报告保安信息。 

    第七十一条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收到保安报警后，应立

即与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联系，报告港口设施名

称、位置，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名称，设施内相关船舶、人员

和货物，受到的保安威胁等情况。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应当随时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第七十二条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收到相关

船舶保安事件和其他船舶保安信息，应当按照应急反应程

序，通知相关的港口设施，协调港口设施和船舶的保安行动。 

    第七十三条 交通运输部根据国际公约规定和工作需

要，向国际海事组织报送港口设施保安信息，并负责接收和

向国内相关部门、机构传送相关信息。 

    第七十四条 港口设施保安相关信息发生变化后港口

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原报送单位及时发出更正信

息。 

    第七十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

信息系统，通过信息系统核发《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保证港口设施保安信息的及时报送、接收、分析、转发和共

享。 
 

第十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七十六条 各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依法对港



口设施保安活动实施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拒

绝、妨碍或者阻挠。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

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方便。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

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第七十七条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港

口设施的下列保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有效性； 

（二）《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实施效果，包括保安措施

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性； 

（三）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和相关人员对保安知识的掌握情

况。 

    第七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对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的《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

书》核发及年度核验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

的，应当要求省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予以纠正。 

    第七十九条 未按规定取得有效《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

书》且不符合本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港口设施，不得为航

行国际航线船舶提供服务。 

    对于违反前款规定，擅自为航行国际航线船舶提供服务

的港口设施，由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 对于违反本规则规定，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和

相关人员未经必要的培训，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更

换；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和相关人员未能履行本规则规定的职

责，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参加保安培训；情节严重

的，可以责令暂停或者撤销其港口设施保安主管资格。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八十一条 交通运输部通过部网站公布与港口设施

保安相关的公开信息。 

第八十二条 本规则自2008 年3月1日起施行。但为500

总吨及以上特种用途船服务的港口设施自2008年7月1日起

适用本规则。交通部于2003年11月14日发布的《港口设施保

安规则》（交水发〔2003〕500号）同时废止。 

 

 

 

  

 

 
  
 



 附件 1 

保 安 声 明 

船名：  

船籍港：  

IMO 编号：  

港口设施名称：  

   

本《保安声明》的有效期自…………………至…………………，针对下列

活动（指具体船港界面活动的内容，例如集装箱装卸作业、旅客上下船舶、散油

过驳作业等）： 

 

……………………………………………………………………… 

  所处保安等级： 

船舶保安等级：  

港口设施保安等级：  

   

港口设施和船舶同意以下保安措施和责任，以确保符合《国际船舶和港口

设施保安规则》A部分的要求。 

 

 船长、船舶保安员和港口设施保安主

管在本栏的签名表示该活动将由其

所代表的方面根据保安计划完成 

活动 港口设施： 船舶： 

确保履行所有保安职责   

监控限制区域，确保只有经批准人员才能进入   

对进入港口设施的控制   

对进入船舶的控制   

监控港口设施，包括靠泊区域和船舶周围水域   

监控船舶，包括靠泊区域和船舶周围水域   

货物装卸   

船舶物料交付   

无人照管行李的装卸   

控制人员及其物品上船   



确保船舶和港口之间的通讯联系随时可用   

……   

  本声明的签字人证明，在具体活动中港口设施和船舶的保安措施和安排符合

经修订的《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Ⅺ-2 章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设

施保安规则》A部分的规定，并将按保安计划的规定或双方商定的具体安排执行。 

 

签署日期………………………………  地点……………………………………… 

代表签字 

港口设施： 

 

船舶：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签名） （船长或船舶保安员签名） 

 

签字人姓名和职务 

姓名： 姓名： 

职务： 职务： 

 

联系细节 

（根据情况填写） 

（写明电话号码或无线电频道或所用频率） 

港口设施方： 

 

港口设施：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 

 

船舶方： 

船长： 

船舶保安员： 

船公司： 

船公司保安员： 

 



附件 2  

港口设施基本保安措施 

下表列举了港口设施在不同保安等级下应采用的基本保安措施， 这些措施

反应了港口设施保安的基本要求， 但未包括针对各类港口设施（如集装箱码头、

油港或化工码头等）的特殊措施。这些特殊措施应当在各港口设施制订《港口设

施保安计划》时确定。 

下表保安等级一栏中的“是”系指在该保安等级下必须执行的措施，“任选”

是指在该保安等级下可以选择执行的措施。 

1.保证港口设施保安工作的程序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制订保安计划，对保安计划定期评审和更新 是 是 是 

具有独立的保安组织 任选 是 是 

相关人员明确并能履行其保安职责、任务 是 是 是 

每一港口设施配备港口设施保安主管 是 是 是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能与船舶、船公司、相关单位联络

并协调保安措施 

是 是 是 

有一个高效的保安指挥系统 是 是 是 

有特别情况下的人员撤离程序 是 是 是 

建立保安事件日报制度 是 是 是 

所有保安人员穿着成套的、醒目的、有权威性的制服 是 是 是 

保安人员针对周边地区和重要区域进行定期的巡查 任选  是 是 

与外部保安力量有良好沟通和协助 任选  是 是 

按保安计划规定的时间间隔实施保安演习和训练 是 是 是 

及时收集、分析港口设施保安信息 是 是 是 

规定保安计划的审批程序 是 是 是 



保安计划及其内容保密 是 是 是 

具有针对未制订保安计划船舶的保安措施 是 是 是 

 

2.港口设施进入通道的保安措施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建立进港人员身份识别系统 是 是 是 

验证进港人员身份 是 是 是 

检查进港人员、行李、物品，防止携带违禁武器、

危险品和爆炸物进港 

是 是 是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持证进入限制区域 任选  是 是 

证件的设计与外表能让保安人员迅速、肯定地辨

别持有人的身份和限制 

是 是 是 

确保工作人员离职时证件被收回 是 是 是 

在指定区域布置值班人员 任选 是 是 

在港区设立符合保安行业标准的栅栏或围墙 是 是 是 

港口设施的大门、入口的数量应保持最小数量 任选 任选 是 

来访者的活动受到全程陪同 任选 是 是 

保留来访者的记录 任选 是 是 

具有便利船上人员和其他重要人员来访的程序 是 是 是 

协助船舶保安员确认上船人员身份 是 是 是 

具有应急交通控制方案 任选 是 是 

非工作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都停放在指定停车

区域，司机处于保安人员监控的范围内 

任选 是 是 

停车场与码头的距离大于 15 米，而且处于围墙、

货物装卸区及储存区之外 

任选 是 是 



涵洞、隧道、桥梁、下水道、公用设施入口、人

行电梯等所有开口处都被适当地加以监控 

任选 是 是 

 

3.港口设施内限制区域的保安措施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根据港口设施的性质及作用设置限制区域 是 是 是 

密切监控港口内限制区域的出入口 任选 是 是 

所有限制区域的入口处设置岗哨 任选 任选 是 

所有限制区域的入口处能进行保安联络 是 是 是 

安排人员值班或巡逻 任选 是 是 

增加限制区域监视频率和范围，包括： 

（1） 巡逻限制区域； 

（2） 设置岗哨连续守卫限制区域； 

（3） 布置人员连续巡逻限制区域的临近地区； 

（4） 保证逃生、撤退和救援通道畅通。 

任选 任选 是 

所有限制区域入口都设有障碍物 是 是 是 

所有限制区域都有人员识别与监控系统 任选 是 是 

非工作人员经批准进入限制区域时，处于持续的

陪同之下 

是 是 是 

港口限制区域内的照明系统使用正常 是 是 是 

协调船舶与港口设施提供岸边附加灯光照明 任选 是 是 

对限制区内重要设施提供附加保安措施 任选 是 是 

 

4.货物装卸过程中的保安措施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查验货物与清单的一致性 是 是 是 

对外来运货车辆进行入港检查 是 是 是 

司机凭证件或得到门卫许可方可进入港口设施 是 是 是 

有货物的移动与储存的记录 是 是 是 

有指定进行货物检查的区域 是 是 是 

有指定用于留置观察货物的区域 任选 是 是 

在货物验收之前，对电子数据交换（EDI）信息

和货物与集装箱的交货单进行检查 

任选 是 是 

用 X-光机、扫描仪、金属探测器、爆炸品探测

器等仪器检查货物 

任选 是 是 

危险货物应有说明以供查验 是 是 是 

通过一定方式保留并持续更新所有货物的准确

清单、所有设施内的货物、集装箱的位置图 

任选 是 是 

保安人员了解危险货物的位置，并针对这些货物

采取附加的保安措施 

是 是 是 

 

5.船舶物料交付过程中的保安措施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有检查船舶物料的程序 任选 任选 是 

检查运送船舶物料的车辆 是 是 是 

在港口设施内对物料进行监控 任选 是 是 

对船舶物料进行扫描检查 任选 任选 是 

对物料交接人进行身份确认 任选 任选 是 

设置区域进行船上物料及货物的检查 任选 是 是 



设立存储区对部分物料进行留置观察 任选 是 是 

 

6.无人照管行李的保安措施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无人照管的行李在进入港口设施和在船港之间

移动时，能够被确认、辨别、检查 

是 是 是 

对可疑行李打开检查 任选 是 是 

通过功能分区等方法区分已检、未检行李 是 是 是 

对可疑行李限制、暂停或拒绝装卸 任选 是 是 

设置可疑行李的留置区 任选 是 是 

用 X-光机、扫描仪、金属探测器、爆炸品探测

器等仪器检查无人照管行李 

任选 是 是 

 

7.港口设施保安技术规定 

保安措施 保安等级 

1 2 3 

在通道、工作区域、储存区域、岸边设置警示标识和

疏散示意图 

是 是 是 

保安组织间能有效联络并及早报警 是 是 是 

警卫的分派、次数以及巡逻路线按间隔进行改变 任选 是 是 

保安用车配备有标志、外部或顶部警灯（报） 是 是 是 

所有的周边障碍物（栅栏、围墙）和大门都有人值守，

并在不用时被锁闭 

任选 是  是 

如果某一水域形成了障碍物的一部分，能够采取额外

的保安措施 

是 是 是 



照明的检测、修理和更换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 是 是 是 

照明设备、数量达到标准 是 是 是 

所有限制区域的四周都设置有照明 是 是 是 

所有车辆和行人入口都有照明 任选 是 是 

配备有应急备用电源 是 是 是 

保安力量具有自己的通讯系统 任选 是 是 

保安通讯中心与各相关单位保持信息沟通 是 是 是 

保安通讯中心能满足不同保安等级的要求 是 是 是 

通讯系统能够及时向所有保安力量传达指令 是 是 是 

配备报警系统 是 是 是 

正在工作中的保安人员配备手持通讯终端 任选 是 是 

具有对船上报警做出反应的程序 是 是 是 

闭路监控系统覆盖限制区域 是 是 是 

闭路监控系统覆盖所有港口设施 任选 是 是 

对水面（下）进行巡逻和搜索 任选 任选 是 

能够对保安威胁事件独立或根据上级指令做出反应，

并采取相应的保安措施 

是 是 是 

 

 

 

 

 



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OF A PORT FACILITY 

（套印国徽） 

证书编号： 

Statement Number: 

本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及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舶

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签发 

Issu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Port Facility Security Rul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Security of Ships and of Port Facilities of IMO（ISPS 

CODE） 

  

港口设施名称：……………………………………………… 

Name of the Port Facility: …………………………… 

港口设施地址：……………………………………………… 

Address of the Port Facility: ………………………… 

经营人：……………………………………………………… 

     Name of the Operator: …………………………………… 

兹证明，经核验本港口设施符合经修订的《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第Ⅺ-2 章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A部分的规定，且该港口设施根

据《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操作，可以为下列类型的船舶提供服务：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compliance of this port facilit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XI-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1974 and part A of the ISPS Code has been verified 

and that this port facility oper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rt Facility 

Security Plan and can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following type（s） of ships:     

 

 

 

    本《符合证书》有效期至：                            ， 

但期间未通过核验的，即行失效。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is valid until________________， 

subject to verifications as indicated overleaf. 

 

签发地点                   

Issued 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ace of issue of the statement） 

 

 

签发日期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Date of issue                  （Signature of the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issuing the document）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issuing authority）



核 验 签 注 

ENDORSEMENT FOR VERIFICATIONS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定，此《符合证书》的有效性取决于每年一次的核验。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validity of the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is subject to mandatory annual 

verification. 

  兹证明，经核验该港口设施符合经修订的《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第Ⅺ-2 章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A部分的规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during a verificatio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B/16.62.4 of the ISPS Code， the port facility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hapter XI-2 of the Convention 

and Part A of the ISPS Code. 

第 1 次核验        签署：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1st verification    Signed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Place）：                                                    

日期（Date）：                    

  

第 2 次核验        签署：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2nd verification    Signed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Place）：                                             

日期（Date）：                    

第 3 次核验        签署：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3rd verification    Signed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Place）：                                             

日期（Date）：                    

第 4 次核验        签署：               经授权的官员签字 

4th verification    Signed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Place）：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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